
附件

钦州市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申请表

	姓名
	
	工作单位
	
	职务

（岗位）
	
	一寸免冠
彩色近照
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
	籍贯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

	户籍

所在地
	
	家庭住址
	
	

	现工作（就业）状况
	□公务员     □参公人员  

	
	□机关工勤人员

	
	□事业单位在编人员
	按预算分类
	□全额      □差额
□经费自筹  □企业化管理

	
	
	岗位名称
	

	
	
	岗位类别
	□管理  □专业技术   □工勤

	
	
	岗位等级
	

	
	□国有企业人员  □机关事业单位劳动合同制人员

	
	□其他企业（机构）人员   □个体经营者   □社区工作者

	
	□公益性岗位    □无工作人员    □其他

	现工作（就业）
单位隶属关系
	□中央和部直属        □区直       □市直
□县（区）及以下       □其他

	现工作（就业）
单位详细地址
	

	个人
简历
	起止时间
	在何地何单位工作
	职务或岗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配偶
军人
情况
	姓名
	
	部职别
	
	职务
等级
	

	
	出生
年月
	
	结婚
时间
	
	随军
时间
	
	职级
时间
	

	
	部队驻地
	

	就业
安置
意向
	□计划安置                □招聘考试安置   

□市场就业安置（国有企业、社工、公益性岗位、工勤人员、编外合同工）               □其他

	
	是否服从组织安置： □是  □否

	以上填写内容，本人对真实性负责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随军家属本人签名：   　　　       配偶签名：

	军人随军家属所在单位或街道社区审核意见
	单位（章） 领导签字：
	军人所在团以上单位干部部门审核意见
	单位（章）   

	钦州军分区政治部意见
	单位（章）

	市军属安置办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章）

	备注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备注：
1. 此表“审核意见”以上部分由军人随军家属和军人如实填写；
2. 此表一式3份，军人所在部队团级单位政治处、钦州军分区政治部、市军属安置办各1份；
3. 报审时提供本人户口簿、结婚证、军人证件原件、复印件和随军批复等；
4. 钦州军分区政治部负责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查；市人社局负责对人事档案进行审查。
　－1－
－1－　

